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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养老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攀枝花市养老服务项目清单》已经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

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1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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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养老服务项目清单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构建养

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推进医养结合，加快老龄

事业和产业发展，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

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18〕6号）、《四

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及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攀枝

花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方案（2018—2020年）》（攀

府发〔2018〕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《攀枝花市养

老服务项目清单》。

一、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

将全市 60周岁以上的散居特困人员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失

能、失智、残疾独居的老年人、计划生育特殊老年人及城乡低

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等老年人纳入居家养老服务补

贴范围，提供膳食供应、家政保洁、照料护理、文化娱乐、代

买代卖、医疗康复、精神慰藉、应急呼叫等基本服务，实行分

类补贴，补贴标准按每人每年 300 元执行，并根据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实行动态调整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钒

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，排首位为牵头单位，下同〕

二、高龄津贴

为 80周岁（含）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，津贴标准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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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周岁至 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50元，90周岁至 99周岁老年

人每人每月 200元，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800元。建

立 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动态增长机制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老龄办、市财政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三、困难残疾老年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老年人护理补贴

低保对象中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老年人发放困难残

疾人生活补贴，每人每月 80 元，到 2020 年达到每人每月 100

元；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，一级每人每月

80元，二级每人每月 50元，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行动态

调整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残联、钒钛高新

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四、困难老年人社会救助

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等社

会救助范围。发展老年慈善事业，发挥社会慈善在老年人扶贫

济困中的补充作用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认助、认养孤寡和贫

困老年人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钒钛高新区管

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五、老年人能力评估和需求评估

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市城区老年人进行能力评估，对老

年人服务需求进行抽样调查评估。以评估结果为导向，制定居

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、补助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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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拟发放对象可随时申请进行评估。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免费提

供能力评估服务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钒钛高

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六、特殊困难老年人智能穿戴设备配备

分批次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配备“健康监测手

环”“电子围栏”等智能穿戴设备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老

龄办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七、特殊困难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

为 60周岁以上的散居特困人员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失能、

失智、残疾独居的老年人、计划生育特殊老年人及城乡低收入

家庭中80周岁以上等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〔责

任单位：市老龄办、市民政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

政府〕

八、试行居家适老化设施改造

分批次对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多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或购

置“爬楼机”等适老化设施设备，2018 年城市老旧社区完成适老

化改造 20%；2019年累计达到 40%；2020年累计达到 60%以上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钒钛

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九、试点农村失能失智老年人分类照护服务

在村（居）开展农村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试点，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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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上门照护、日间照护和机构照护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服务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、特殊困难空巢老年人探视服务

建立城乡空巢老年人定期巡访关爱制度，对无子女的老年

人（不含集中供养对象）、失独家庭老年人，子女重度残疾家

庭老年人等定期开展探视访问服务。上门探视一周不少于一次，

电话探视三天不少于一次，及时了解服务对象的居住生活状况、

身体健康状况及养老服务需求等信息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老龄办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一、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服务

对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发放特别扶助金，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扶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650 元，独生子女

伤残家庭父母特别扶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520 元，并根据经济社

会发展水平实行动态调整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卫生计生委、钒钛

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二、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

所有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提供挂号、就医等便利服

务的绿色通道。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，为老年人建立

健康档案，为 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，健康管理率

达到 80%以上。为社区高龄、重病、失能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



－６－

庭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，提供定期体检、上门巡诊，

家庭病床、社区（家庭）护理、健康管理等相关服务。〔责任

单位：市卫生计生委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三、参合参保缴费补贴

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供养、脱贫攻坚建档立卡贫困

对象中的老年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新农合）所需个

人缴费部分予以资助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钒

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四、老年人医疗救助

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特困供养人员中的老年人、低收入

家庭中的老年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。经医保报销后，政策范围

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及标准为：

（一）特困供养人员全额救助，不足部分从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经费中予以解决。

（二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人在医保定点医院发生的

本自然年度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扣除参加各种社会保险赔付的医

疗保险金、相关部门补助和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后，医保报销

范围内个人承担部分，按医院级别予以救助。救助比例三级医

院为 60%，二级医院为 70%，一级及其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为

80%，救助对象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救助比例降低 10 个

百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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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符合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条件的老年人，在医保定点

医院发生的本自然年度的住院医疗费用，扣除参加各种社会保

险赔付的医疗保险金、相关部门补助、社会各界捐赠等资金后，

个人承担部分（不含自费药品和自费诊疗项目费用），按 70%

的比例救助，每人每年累计救助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

（四）给予城乡低保对象中的 60 周岁老人重病患者 800

元/年、慢性病患者 400 元/年、一类重残 400 元/年、二类重残

200 元/年、80 周岁以上老人 400 元/年、70 周岁以上老人 200

元/年的门诊救助，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行动态调整。

符合多种类别的按就高原则享受一种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

市财政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五、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区公交车

年满 70周岁的攀枝花户籍老年人、非攀枝花户籍原攀枝花

老年人（指户籍曾经在攀枝花，现已将户籍迁出，且仍在攀居

住的年满 70周岁的老年人）、外地来攀康养老年人（指在我市

养老机构或养老服务场所康养的年满 70周岁的老年人）可以免

费办理公交 IC卡（简称寿星卡），凭卡可免费乘坐除旅游专线、

定制公交、专线公交外市公交公司运营的城区内常规线路公交

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老龄办）

十六、老年人免费旅游服务

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旅游景区，对年满六十五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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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以上老年人免收门票；对年满六十周岁，不满六十五周岁老

年人，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门票，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实行

门票半价优惠。老年人凭身份证或老年人优待证等有效证件享

受相应优惠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旅游局、钒钛高

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七、老年教育服务

建立“市老年大学—社区老年学校”二级老年教育网络，到

2020 年底，50%以上的城市社区建立社区老年学校，以读书、

讲座、研讨、参观等多种形式，为老年人提供思想道德、科学

文化、养生保健、心理健康、法律法规、闲暇生活、代际沟通、

生命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体育局、市

委老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老龄办）

十八、老年人健身体育服务

为老年人免费提供健身指导、健身器材、体育活动场所，

定期组织老年人健身活动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教育体育局、钒钛

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十九、老年人文化娱乐服务

为老年人免费提供图书、电子书刊借阅设备，艺术场馆、

文化活动室免费向老年人开放，提供指导文化活动服务、培训

文艺能人服务、与养老机构结对子服务。〔责任单位：市文化

广电新闻出版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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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

老年人拨打“12348”法律服务热线，可接受电话和网上预

约、上门服务等法律援助服务。进一步降低门槛，扩大老年人

法律援助事项范围。发挥人民调解化解民间纠纷的作用，组织、

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化解涉及老年人的婚姻、继承、赡养等

矛盾纠纷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

（区）政府〕

二十一、老年人法律服务和司法救助费用减免

贫困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的，依法依规给

予其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，及时办理案件受理费的减、缓、免

等审批手续。鼓励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、司法鉴定机构、基层

法律服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为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免费或优惠

服务。免费为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遗嘱公证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司法局、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〕


